
 

 

 

 

 

 

永政办发〔2010〕47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落实 2010 年度全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建设任务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认真落实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的通知》（温

社建〔2009〕1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 2010 年我县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任务 

根据温州市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认真落实农村社区服

务中心建设任务的通知》（温社建〔2009〕1 号）下达的任务要求，

我县在 2009-2012 年内 50%的村要完成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现

结合我县实际，确定今年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为 113 个（各

乡镇任务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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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条件 

1、村庄人口相对集中，村级组织健全，班子团结协调。 

2、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较好，有社区服务后续经费来源。 

3、村民具有相对较高的素质和社区建设的认识与愿望，干部

对社区建设热情高，申报创建积极主动。 

三、申报程序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一般结合“星光老年之家”一同创建，创建

村填写好《永嘉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申报表》，并经乡镇政府

签署意见后于4月30日前上报县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县民政局基政科，电话：67222238，申报表见附件 2） 

四、创建标准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是为当地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务为主的非营

利社会服务机构，是为民服务的平台。 

（一）硬件建设 

社区服务中心按“一校、一中心、两栏、三队、四站、五室”

建设，即：社区（村民）学校；老年活动中心；宣传栏、村务公开

栏；环境保洁队、志愿者服务队、文体活动队；安全生产和劳动保

障站、卫生和计生服务站、农技服务站、医疗保险和帮扶救助站；

社区组织办公室、党建活动室、综治警务室、档案财务室、图书阅

览室。 

（二）软件建设 

1、运行机制。农村社区要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开展工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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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要承担农村社区服务功能，要及时处理解决社区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同时要加强社

区民间、中介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建设。 

2、组织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一般由村两委班子成员

及配套组织人员、大学生村官、下派指导员兼任。村党支部书记一

般兼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村委会主任兼副主任，其他成员按职责

各自分工。 

3、管理服务。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政府委托公益性项目的管理、

服务以及便民利民、文化娱乐、便民服务信息咨询、居民自助互助

等服务。 

4、制度建设。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各项工作、服务及管

理等制度，做到制度上墙。 

五、组织领导 

各乡镇要把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主要抓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党政

一把手担任组长。切实加强领导，强化工作职责，明确责任分工，

加大资金投入，经常督促检查，确保任务如期完成。 

六、考核验收 

县委、县政府已将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列入“平安永嘉”

与乡镇年度工作岗位目标考核责任制，各乡镇要确保在年底完成任

务。还没有完成 2009 年度建设任务的乡镇务必于今年 4月底完成。

县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到时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考核验收，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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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收合格的，原则上给予每个社区 3 万元的奖励（2009 年的指

标按《关于印发〈永嘉县农村社区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永社建

办〔2009〕2 号文件执行）。各乡镇要认真总结农村社区建设中的

成功经验，查漏补缺，及时整改提高。 

 

附件：1.2010 年全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分解表 

2.永嘉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申报表 

3.××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内容一览表 

4.永嘉县农村社区建设考核标准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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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0 年全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分解表 
序 号 乡  镇 任务数 村     名 

1 上塘镇 9  

2 瓯北镇 9  

3 桥头镇 6  

4 桥下镇 4  

5 乌牛镇 4  
6 沙头镇 3  

7 枫林镇 5  

8 岩头镇 4  

9 大若岩镇 4  
10 碧莲镇 2  
11 岩坦镇 2  
12 巽宅镇 3  

13 西溪乡 4  

14 徐岙乡 3  
15 陡门乡 2  
16 渠口乡 2  

17 花坦乡 4  

18 下寮乡 3  

19 五尺乡 2  

20 表山乡 2  

21 东皋乡 2  

22 鹤盛乡 2  

23 西源乡 2  

24 岭头乡 2  

25 溪口乡 2  

26 鲤溪乡 2  

27 张溪乡 2  

28 黄南乡 2  
29 昆阳乡 3  

30 茗岙乡 3  

31 山坑乡 2  
32 应坑乡 1  
33 大岙乡 1  
34 溪下乡 2  

35 石染乡 2  

36 西岙乡 2  

37 界坑乡 2  
38 潘坑乡 2  

合计   113   

注：各乡镇任务数按行政村数 10 个以下 1个，10-19 个 2 个，20-29 个 3 个，30-39
个 4 个，40-49 个 5 个，50-59 个 6 个，70 个以上 9个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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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永嘉县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申报表 
村    名（盖章）   

村党组织负责人 

姓 名 

 

 
电   话  

村委会负责人 

姓 名 

  

 
电   话   

本
村
基
本
情
况
简
介 

  

所在乡镇政府 

申报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局审批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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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内容一览表 
服务 
种类 

序 
号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 办理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党员 服务大厅   
2 党员群众教育培训 党员、群众 社区(村民)学校   
3 党员信息管理 党员 党建活动室   
4 流动党员报到登记 党员 服务大厅   
5 受理入党申请 群众 服务大厅   
6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 群众 党建活动室   
7 组织党员志愿活动 党员志愿者    
8 指导群众组织活动 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    
9 协助基层组织工作 辖区内各类组织    
10 提供求助热线服务 党员、群众 服务大厅   
11 党建工作指导员培训 党务工作者 党建活动室   

党 
建 
工 
作 
服 
务 

12 远程教育站点学用服务 党员、群众 党建活动室   
13 农业技术培训 本村农民 社区(村民)学校   
14 农业组织化服务 本村农民    
15 企业申报登记、报批服务 辖区内企业业主 服务大厅   
16 农民创业指导服务 本村    
17 农村经济创业信贷服务 本村    

农村经
济服务 

18 村企共建服务 本村    
19 安全治保 村民 综治警务室   
20 矛盾纠纷调解 辖区内 综治警务室   
21 治安巡逻 辖区内 综治警务室   
22 义务消防 辖区内 外出服务   
23 法律咨询、援助 辖区内村民、民工 服务大厅   
24 安全生产 辖区内 外出服务   
25 暂住证办理 辖区内 综治警务室   

综合治
理服务 

26 民事维权 辖区内 社区(村民)学校   
27 合作医疗办理 本村村民 服务大厅   
28 健康教育 辖区内    
29 医疗卫生服务 辖区内 社区卫生服务站（室）   
30 环境美化和保护 辖区内    
31 户口申报 本村新出生婴儿 服务大厅   
32 办《孕前优生检测免费卡》 持《再生育证明》的妇女 服务大厅   
33 办理《独生子女证》手续 本村的独生子 服务大厅   
34 代办一孩《生殖健康服务证》 本村符合条件的育龄人员 服务大厅   
35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外来、外出人口育龄人员 服务大厅   
36 免费发放避孕药具 辖区内育龄人员    
37 代办《老年优待证》 本村 60 周岁以上村民 服务大厅   
38 为丧属办理死亡证明 丧者家属 服务大厅   

卫生计
生服务 

39 妇女儿童维权 辖区内妇女儿童    
40 体育健身 辖区内 室内外活动场所   
41 图书阅览 辖区内 图书阅览室   
42 影视播放 辖区内 老年活动中心   
43 棋牌室 辖区内 老年活动中心   

文化体
育服务 

44 农民艺术团 辖区内    
45 失地农民办理保障手续 本村被征地农民 服务大厅   
46 劳动力技能培训 辖区内 社区(村民)学校   
47 办理医疗救助申请手续 本村患者 服务大厅   
48 残疾证代理 本村残疾人员 服务大厅   
49 义务兵各类经济发放 本村义务兵 上门服务   
50 弱势群体扶贫帮困 辖区内弱势群体    
51 养老金发放 本村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上门服务   
52 救济、救灾物资发放 辖区内灾民 上门服务   

劳动救
助保障
服务 

53 就业介绍 本村无业、失业、待业人员 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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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永嘉县农村社区建设考核标准 
序号 项目 建设标准内容 分值 考核评分和说明 得分

1 
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健全，班子团结干事，工作务
实，有战斗力。 

6
听汇报，看牌子。班子团结，工作务实，有
战斗力的得 6 分 

  

2 
严格执行上级决定，全面完成上级部署的工作任
务。 

3
听汇报，查记录，严格执行上级决定和全面
完成工作任务的得 3分 

  

3 党支部活动开展正常，有记录，有效果。 3 查记录，党支部活动有正常开展的得 3分   

4 
自治组织健全，共青团、妇联、治保调解等配套
组织健全，工作开展良好 

3
听汇报、查资料，自治组织健全及各配套组
织运转良好的得 3分 

  

5 
全年召开研究、部署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不少于 2次。 

3 查看会议记录，少一次扣 1 分。   

6 

组 
织 
建 
设 
20 
分 

建立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和若干社区志愿者服
务队伍 

2
查资料，有建立领导小组和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伍的得 2分 

  

7 服务用房面积按 350 平方米左右的标准配备 5 按标准落实服务用房得 5分   

8 
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
醒目标志 

5 建立服务中心且标志明显得 5分。   

9 建有“一门式”服务大厅。 10 建有一门式服务大厅得 10 分。   

10 

硬 
件 
建 
设 
30 
分 建有“一校、一中心、两栏、三队、四站、五室”。 10

建有“一校、一中心、两栏、三队、四站、
五室”且功能发挥较好得 10 分 

  

11 有社区中心主任、副主任及成员工作职责 2
制作美观的社区中心主任、副主任及成员工
作职责上墙的得 2分 

  

12 有档案财务室工作职责和制度 1
制作美观的档案财务室工作职责和制度上
墙的得 1分 

  

13 有综治警务室各类工作职责和制度 1
制作美观的综治警务室各类工作职责和制
度上墙的得 1 分 

  

14 有图书阅览室工作制度 1 制作美观的图书阅览室工作制度上墙的得 1 分   

15 有医疗保险和帮扶救助站工作职责 2
制作美观的医疗保险和帮扶救助站工作职责
上墙的得 2 分 

  

16 有卫生和计生服务站工作职责 2 制作美观的卫生计生服务站工作职责上墙的得 2分   

17 有安全生产和劳动保障站工作职责 2
制作美观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障站工作职责上墙
的得 2分 

  

18 农技服务站工作职责 1 制作美观的农技服务站工作职责上墙的得 1分   

19 党建活动室有党建之窗及党员形象栏 3 制作美观的党建之窗及党员形象栏的得 3 分   

20 老年活动中心有各种养老工作职责、制度 2
制作美观的老年活动中心各种工作职责、制
度上墙的得 2 分 

  

21 有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1
制作美观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上墙的得 1分 

  

22 有社区办公服务人员去向牌 2 制作美观的办公服务人员去向牌的得 2分   

23 

社 
区 
工 
作 
职 
责 
或 
制 
度 
22 
分 

有社区站室分布图、服务中心体系图上墙 2
制作美观的站室分布图、服务中心体系图上
墙的得 2分 

  

24 党建工作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25 农村经济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26 卫生计生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27 综合治理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28 劳动救助保障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29 

社 
区 
服 
务 
内 
容 
18 
分 文化体育服务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 3 查资料，有服务内容、对象、办理地点的得 3 分   

30 村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95%以上。 4 查资料，达到比例得 4分   

31 组织村民积极参与“清洁绿化”行动，垃圾及时清理 3 查资料、记录，有行动的得 3分   

32 

其 
它 
10 
分 开展文明村，五好文明家庭等文明创建活动。 3 获“文明村”得 2 分；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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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任务  农村社区△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4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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